
关于印发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重点项目绿
色通道和容缺受理服务

规则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各县（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交易

分中心、各招标代理机构：

现将《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重点项目绿色通道和容缺受

理服务规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2 月 24 日



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重点项目绿色通道和
容缺受理服务规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保障我市公共

资源交易重点项目高效推进，提高重点项目招投标工作质效，

助力我市经济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重点项目，是指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重点项目；市委、市政府安排的其他重大项目。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绿色通道，是指市、县（区）公共

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综管部门”）、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对在我市审批、核准、备案的进场交易重点项

目，通过采取提前介入、容缺受理、同步操作、优化流程等

方式，实现交易项目高效推进的保障机制。

第四条 为提高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效率，对资料不全且

确需先行办理交易手续的重点项目，在基本受理条件具备、

主要材料齐全的前提下，由招标人书面提交容缺受理申请书

（见附件）后，综管部门可予以容缺受理，具体容缺内容见

宿州市工程建设服务指南，容缺事项按照各综管部门有关要

求执行。

第五条 对进入公共资源交易绿色通道的重点项目，按

照有关要求及时做好相关保障工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优

先发布招标公告、安排开评标时间及场地，为重点项目招标

投标活动提供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第六条 招标人应在容缺受理项目开标前补齐所缺材料，

自行承担因项目相关条件发生变化而导致的风险。

第七条 招标人在承诺时限内不能补齐全部材料或所补

充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中心应当暂停中标通知书的备案工

作，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招标人自行承担。

第八条 本制度由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负责

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重点项目容缺受理申请书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暂缺材料

1

2

3

4

5

申请人承诺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对容缺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2.我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补齐容缺材料，半年内不再申请绿

色通道和容缺受理;
3.因容缺受理办理交易手续的，我单位自行承担因容缺受理及项

目各种条件发生变化而导致的风险和责任。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